附件2
被检查单位承诺函
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财政局检查组：
    我们已按要求，提供了你们需要检查的财务会计及相关资料。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我们所提供的会计资料是真实的、完整的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我们填列的银行开户统计表是我单位（包括非独立法人的下属单位）在检查年度内，在各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设的全部账户，包括以单位和个人名义开设的储蓄账户、信用卡、账外账户以及曾经开设而中途撤销或停用的账户，内容完整、真实、无错漏。
    三、我们保证配合检查组的工作，并如实提供检查工作需要的其他有关资料。
 若所提供的资料不完整、不真实，我单位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 

承诺单位盖章
 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        年   月   日
财务负责人签字：        年   月   日

